
議 會 文 件 48/2013 號  

（ 於 7 月 18 日 會 議 討 論 ）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 

 

上 次 會 議 續 議 事 項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， 南 區 區 議 會 於 2013 年 5 月 16 日 舉 行 的

第 十 次 會 議 上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及 最 新 情 況 。  

 

 

主 要 事 項  

 

運 輸 署 署 長 與 南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會 面  

 

2. 運 輸 署 署 長 楊 何 蓓 茵 太 帄 紳 士 及 助 理 署 長 ／ 市 區 李 偉 彬 先 生 出

席 會 議 ， 向 議 員 簡 介 署 方 的 服 務 範 疇 、 香 港 的 運 輸 發 展 策 略 及 南 區 的 交

通 運 輸 配 套 。  

 

3. 議 員 向 楊 署 長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  

 

- 多 位 議 員 認 為 巴 士 路 線 重 組 計 劃 的 成 效 差 強 人 意 ；  

- 部 分 議 員 反 映 電 單 車 位 不 足 ， 導 致 區 內 非 法 停 泊 電 單 車 問 題 日

趨 嚴 重 ；  

- 多 位 議 員 對 日 後 黃 竹 坑 綜 合 發 展 區 所 帶 來 的 額 外 交 通 流 量 表 示

憂 慮 ， 促 請 署 方 盡 快 作 出 妥 善 的 交 通 規 劃 ， 以 免 該 處 成 為 區 內

的 交 通 「 樽 頸 」 ；  

- 有 議 員 建 議 在 港 鐵 黃 竹 坑 站 一 帶 興 建 網 絡 式 行 人 天 橋 ， 以 免 大

量 行 人 在 地 面 橫 過 馬 路 ， 減 慢 車 流 及 造 成 擠 塞 ；  

- 有 議 員 希 望 署 方 提 供 低 地 台 巴 士 ， 方 便 殘 疾 人 士 使 用 公 共 交 通

工 具 往 返 大 口 環 的 社 福 設 施 ；  

- 部 分 議 員 認 為 ， 署 方 在 審 核 黃 竹 坑 綜 合 發 展 區 的 交 通 評 估 時 沒

有 做 好 把 關 工 作 ， 其 後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「 港 鐵 公 司 」 ）



–    –  2 

及 署 方 提 交 的 交 通 方 案 亦 未 能 釋 除 區 議 會 的 疑 慮 ， 卻 草 草 提 交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通 過 ；  

- 有 議 員 建 議 在 灣 仔 道 加 設 附 有 綠 色 燈 號 時 間 倒 數 顯 示 的 交 通

燈 ；  

- 有 議 員 表 示 ， 途 經 漁 光 道 的 巴 士 不 多 ， 居 民 往 往 要 步 行 至 香 港

仔 乘 坐 巴 士 ， 甚 為 不 便 ；  

- 有 議 員 反 映 ， 巴 士 站 上 蓋 工 程 拖 延 甚 久 ；  

- 部 分 議 員 認 為 ， 署 方 現 時 負 責 處 理 南 區 交 通 的 人 手 編 制 不 足 ，

未 能 及 時 回 應 地 區 需 要 ；  

- 有 議 員 表 示 ， 香 港 仔 中 心 的 道 路 狹 窄 ， 香 港 仔 大 道 轉 入 洛 陽 街

一 帶 經 常 出 現 「 人 車 爭 路 」 的 情 況 ， 險 象 環 生 ；  

- 有 議 員 反 映 ， 署 方 取 消 個 別 巴 士 路 線 的 安 排 對 赤 柱 居 民 構 成 不

便 ； 以 及  

- 多 位 議 員 就 個 別 巴 士 路 線 的 班 次 及 走 線 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
4. 楊 署 長 備 悉 議 員 的 意 見 及 回 應 查 詢 ， 並 歡 迎 議 員 日 後 繼 續 就 運

輸 政 策 或 地 區 性 交 通 問 題 向 署 方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
5. 主 席 總 結 時 表 示 ， 希 望 署 方 繼 續 跟 進 黃 竹 坑 綜 合 發 展 區 的 交 通

規 劃 ， 並 藉 着 南 區 將 會 新 增 鐵 路 服 務 的 契 機 ， 盡 早 進 行 巴 士 路 線 重 組 ，

以 整 合 本 區 的 公 共 交 通 安 排 。  

 

6. 此 外 ， 署 方 同 意 在 2013 年 7 月 初 提 交 西 港 島 線 及 南 港 島 線 （ 東

段 ） 通 車 後 對 南 區 交 通 影 響 的 評 估 報 告 ， 供 區 議 會 屬 下 交 通 及 運 輸 事 務

委 員 會 跟 進 討 論 。  

 

南 港 島 線 （ 東 段 ） 項 目 的 最 新 進 展  

 

7. 港 鐵 公 司 代 表 匯 報 建 造 工 程 、 各 項 臨 時 交 通 改 道 措 施 、 爆 破 工

程 、 社 區 聯 絡 活 動 花 絮 、 有 關 工 程 項 目 的 傳 媒 報 道 及 社 區 聯 絡 小 組 會 議

的 進 度 。  

 

8.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  

 

- 關 注 南 港 島 線 （ 東 段 ） 能 否 如 期 於 2015 年 通 車 ；  

- 建 議 日 後 加 強 傳 媒 採 訪 ， 讓 更 多 報 刊 報 道 有 關 消 息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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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對 港 鐵 公 司 積 極 回 應 區 議 會 就 奇 力 灣 海 旁 休 憩 用 地 — 「 南 堤 綠

徑 」 提 出 的 意 見 表 示 讚 賞 ， 建 議 區 議 會 為 此 致 表 揚 信 予 港 鐵 公

司 ；  

- 反 映「 南 堤 綠 徑 」的 燈 光 較 為 昏 暗 。 另 有 議 員 查 詢 其 清 潔 及 日 常

管 理 安 排 ；  

- 希 望 參 觀 南 港 島 線 （ 東 段 ） 的 模 擬 車 廂 ；  

- 查 詢 安 裝 隔 音 屏 障 的 進 展 ， 並 希 望 車 站 加 設 還 書 箱 及 郵 箱 等 設

施 ；  

- 反 映 早 上 及 晚 上 的 爆 破 工 程 對 附 近 居 民 構 成 噪 音 滋 擾 ， 希 望 可

作 改 善 ； 以 及  

- 再 次 促 請 港 鐵 公 司 提 交 鴨 脷 洲 橋 下 方 寵 物 公 園 的 設 計 圖 。  

 

9. 港 鐵 公 司 代 表 備 悉 議 員 的 意 見 及 回 應 查 詢 ， 表 示 工 程 迄 今 未 有

延 誤 的 情 況 ， 已 完 成 35%的 土 木 工 程 ， 目 前 仍 以 2015 年 落 成 鐵 路 為 目

標 。  

 

10. 區 議 會 通 過 去 信 港 鐵 公 司 表 揚 南 港 島 線（ 東 段 ）團 隊 跟 進「 南 堤

綠 徑 」 事 宜 的 表 現 。  

 

修 訂 2013-14 南 區 區 議 會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撥 款 分 配  

 

11.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已 公 布 2013-14 年 度 的 區 議 會 撥 款 額 ， 南 區 區 議 會

恆 常 撥 款 額 由 12,250,000 元 增 至 13,100,000 元 ， 並 新 增 一 項 90 萬 元 的 特

別 撥 款 作 推 廣 文 化 藝 術 之 用 。  

 

12. 因 應 上 述 撥 款 額 及 區 議 會 屬 下 各 委 員 會 的 最 新 決 議 ， 區 議 會 通

過 修 訂 後 的 2013-14 年 度 南 區 區 議 會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撥 款 分 配 。 修 訂 後 的

預 計 超 支 款 項 為 2,545,702 元 ， 即 撥 款 額 的 18.2%。  

 

成 立 「 南 區 慶 祝 64 周 年 國 慶 籌 備 委 員 會 」  

 

13. 區 議 會 通 過 成 立 「 南 區 慶 祝 64 周 年 國 慶 籌 備 委 員 會 」 ， 負 責 統

籌 2013 年 的 國 慶 活 動 ， 並 通 過 擬 議 的 職 權 範 圍 。  

 

14. 適 逢 南 區 現 正 舉 辦「 2013 年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」（ 下 稱「 區 節 」），

為 更 有 效 運 用 資 源 ， 避 免 在 人 力 資 源 及 宣 傳 上 有 所 衝 突 或 重 疊 ， 區 議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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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過 將 其 中 一 項 區 節 活 動 — 「 赤 柱 國 際 啤 酒 嘉 年 華 」 納 入 區 議 會 的 慶 祝

國 慶 節 目 ， 並 在 國 慶 當 日 下 午 於 赤 柱 舉 行 慶 祝 國 慶 演 出 。 此 外 ， 區 議 會

將 於 2013 年 9 月 28 日 於 香 港 仔 避 風 塘 舉 辦 燈 飾 漁 船 巡 遊 ， 作 為 國 慶 活

動 的 前 奏 。  

 

與 立 法 會 議 員 會 面 時 的 討 論 項 目 （ 2013 年 6 月 6 日 ）  

 

15. 區 議 會 通 過 由 下 列 議 員 負 責 介 紹 討 論 項 目 ：  

 

（ 一 ）  於 南 區 興 建 文 娛 中 心 （ 林 玉 珍 女 士 MH） ；  

（ 二 ）  南 區 的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（ 林 啟 暉 先 生 MH） ；  

（ 三 ）  將 漁 民 文 化 發 展 為 南 區 （ 香 港 ） 的 旅 遊 資 源 （ 陳 富 明 先

生 MH） ；  

（ 四 ）  爭 取 興 建 南 港 島 線 （ 西 段 ） （ 歐 立 成 先 生 ） ； 以 及  

（ 五 ）  南 區 區 議 會 (2012-15)工 作 目 標 （ 區 諾 軒 先 生 ） 。  

 

組 織 南 區 區 議 會 北 京 交 流 團  

 

16. 區 議 會 通 過 組 織 交 流 團 ， 於 2013 年 8 月 4 日（ 星 期 日 ）至 8 月 7

日 （ 星 期 三 ） 訪 問 北 京 西 城 區 ， 加 強 雙 方 的 文 化 藝 術 交 流 。  

 

17. 區 議 會 委 任 林 啟 暉 先 生 MH 為 交 流 團 秘 書 長 ， 負 責 與 有 關 部 門 聯

絡 洽 商 。  

 

18. 區 議 會 並 通 過 邀 請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、 區 議 會 屬 下 各 委 員 會 的

增 選 委 員 、 四 分 區 委 員 會 主 席 、 南 區 撲 滅 罪 行 委 員 會 主 席 、 南 區 公 民 教

育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區 議 會 秘 書 加 入 交 流 團 。  

 

港 島 四 區 慶 祝 國 慶 64 周 年 活 動  

 

19. 香 港 島 各 界 聯 合 會 、 港 島 四 區 區 議 會 、 各 界 協 會 及 香 港 中 國 企

業 協 會 每 年 均 聯 合 舉 辦 「 港 島 歡 騰 賀 國 慶 嘉 年 華 」 ， 並 成 立 「 國 慶 活 動

籌 備 委 員 會 」 （ 下 稱 「 籌 委 會 」 ） 跟 進 有 關 事 宜 。 本 年 的 慶 祝 活 動 將 於

2013 年 9 月 28 日 下 午 5 時 至 9 時 假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舉 行 。  

 

20. 香 港 島 各 界 聯 合 會 邀 請 南 區 區 議 會 主 席 擔 任 籌 委 會 主 席 團 召 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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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， 副 主 席 及 另 一 名 區 議 員 則 擔 任 籌 委 會 委 員 。  

 

21. 區 議 會 通 過 合 辦 上 述 活 動 ， 並 推 選 林 玉 珍 女 士 MH 聯 同 區 議 會 副

主 席 陳 富 明 先 生 MH 代 表 南 區 區 議 會 加 入 籌 委 會 。  

 

區 議 員 酬 津 檢 討 聚 焦 小 組 會 議  

 

22.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邀 請 南 區 區 議 會 正 、 副 主 席 及 四 名 代 表 參 加 檢 討

區 議 員 酬 津 的 聚 焦 小 組 會 議 。 港 島 及 離 島 區 的 小 組 會 議 訂 於 2013 年 5 月

31 日 上 午 10 時 正 於 海 港 政 府 大 樓 舉 行 。  

 

23. 區 議 會 通 過 委 派 柴 文 瀚 先 生 、 張 錫 容 女 士 、 徐 遠 華 先 生 及 司 馬

文 先 生 代 表 南 區 區 議 會 參 與 上 述 聚 焦 小 組 ， 反 映 南 區 區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24. 請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3 年 7 月  


